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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

自 20世纪 70年代初期，美国率先实施空气污染防治

相关政策，经历数十年努力及经济衰退的代价，最终实现

空气污染量显著降低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在空气污染防治领

域起步较晚，但发展迅速，仅用7年时间便达到了同等效

果[1]。中国区域性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，得益于区域多

元化治理主体迅速采取行动以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精准

引导和强力支撑。

1995 年，美国颁布了第一部联邦污染控制法，即

《空气污染控制法》（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）。1963年，

美国进一步强化其法律框架，通过了《联邦清洁空气法》

（Federal Clean Air Act），并在1967年通过了《空气质量控

制法》（Air Quality Control Act）。1970年，美国国会通过

了《清洁空气法》（Clean Air Act），标志着美国空气污染

治理法律体系的全面确立，并在此后历经多次修订和完

善。在此过程中，美国将市场经济规律融入环境政策制修

订中，实现行政手段与经济激励措施相结合，为环境治理

效果最大化提供有力保障[2]。

中国的空气污染防治工作起步于 20世纪 70年代，经

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：起步阶段（1972—1990年）、发

展阶段（1991—2000年）、转型阶段（2001—2010年）和

攻坚阶段（2011年至今）。2013年起，中国东部地区遭遇

了跨区域、大规模、持续性雾霾天气，这一复杂的污染现

象主要由空气动力学直径不大于2.5 μm的颗粒物（PM2.5）

引起。当前，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主要目标已聚焦为雾

霾、PM2.5和PM10等关键污染物。同时，挥发性有机化合

物（VOC）和臭氧等新型污染物防控亦被纳入重点关注

范畴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国大气环境治理目标已逐步向提升

环境质量、协调污染物减排、开展跨区域联合防治工作

转变[3]。

2017年以来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区域性大气

重污染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，成为我国全面建成

小康社会的一个突出短板[4]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，

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自部署，确定由生态环境部牵

头，联合多部门开展集中科技攻关，设立大气重污染成因

与治理攻关项目（以下简称大气攻关项目）。

大气攻关项目旨在解决严重影响居民健康的“心肺之

患”问题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有效地实现了多部门、多

学科、跨区域的联合攻关，取得了重大突破——弄清了社

会各界广泛关注的PM2.5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来源，构建了区

域重污染应对技术体系，形成了空气污染综合调控的科学

决策技术方法，揭示了重污染对于人群的急性健康影响，

科技支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环境质量快速改善，最终

取得显著的社会、经济、环境效益。大气攻关项目实践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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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]，提出“创新成为第一动力、协调成为内生特点、绿色

成为普遍形态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、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

高质量发展”，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、可借鉴的生态文明

建设经验。

2. 大气攻关项目的实践成效

经过三年攻关，项目在成因机理、影响评估、预测预

报、决策支撑、精准治理等方面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突

破，弄清了区域秋冬季大气重污染的成因，精准识别了区

域污染排放特征和重点问题，提出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

方案建议。截至2020年，大气攻关项目实施区域“2+26”

城市 PM2.5 浓度较 2016 年下降 30%，重污染天数减少

60%。大气攻关研究精准支撑了重点行业和区域大气污染

的深度治理，模式在国内外得到复制推广。

大气攻关项目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研究地区秋冬季重污

染生成、演变和消散全过程的特征及其内在机制。该项目

深刻剖析了地形条件、大气和热动力结构对区域重污染过

程的影响，并精准量化了污染排放、化学转化、气象条件

以及区域传输的贡献。此外，构建了一套先进的技术体

系，旨在有效追踪、深入分析及科学评估重污染事件，为

环境管理提供坚实支撑。同时，明确了频繁发生区域重污

染的根本原因、重污染过程发生的必要条件，并精准锁定

了导致PM2.5浓度二次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。

大气攻关项目通过整合多元主体参与，达成广泛的科

学共识，为区域污染协同控制和精准污染控制提供了坚实

的科技支持[4,6‒10]。项目建立了具有高时空分辨率的区

域动态排放清单，为提高重污染过程预报的准确性、准确

控制污染源和支持精准污染控制奠定基础。此外，构建了

一个集成化的大气环境科学决策支持平台，用于多数据收

集，并配套重度空气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系统，实现监测预

警、预报分析、咨询评估、跟踪反馈的全链条管理，显著

增强了应对空气污染的时效性与科学性[11]。

大气攻关项目团队发布了《重污染天气成因与治理研

究报告》[4]，该报告汇集了大气环境研究领域最新研究

成果与前沿技术，深入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空气污染治

理路径与成功经验，为全球空气污染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

中国方案。具体的实践成果在附录A中提供。

3. 大气攻关的主要做法

3.1. 建立组织结构，明确主体关系

首先，通过建立三级组织管理机构，形成“管理-科

技-治理”联动机制，推动中央政府、攻关中心、地方政

府三元协同。其核心是确保各层级和部门顺畅沟通、有效

合作，结构如图1所示。

3.1.1. 组建攻关领导小组

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设立总理基金项目“大气重污

染成因与治理攻关”。在国务院领导下，成立以生态环境

部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，生态环境部、科技部、农业农村

图1. 大气攻关组织管理框架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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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中科院、中国气象局负责同志

为副组长的攻关领导小组，负责攻关任务的组织领导、统

筹协调、考核验收等工作。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，负责制

定攻关工作规则、编制攻关方案、监督考核攻关过程等。

形成了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高位推动、统筹部署、统一领

导机制。

3.1.2. 以“1 + X”创新模式组建攻关中心

通过国家级科研团队抓总、多学科交叉、多部门融合

的“1 + X”组织模式，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为主体，

联合生态环境部直属单位、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，组建攻

关中心。攻关中心设立领导机构、学术委员会与顾问委员

会，围绕“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”的总体目标，汇集了

覆盖环境科学、地学、气象学、化学、卫生学、经济学等

多个学科的 295家单位、2903名科学家，采用“中心-研

究部-研究室”三级结构，组建统一的运行管理部和 5个

攻关研究部，下设 28个城市驻点跟踪研究室。按照“虚

拟机构、实体操作”与“大兵团联合作战”的协同攻关模

式运行实施，促进了“基础研究-技术研发-应用落地”

闭环。

3.1.3. 签订“四方协议”，以行政签约明确主体关系和权责

构建了基于“四方协议”的管理决策、科学研究与污

染治理协同多元共治管理体系，如图2所示。“四方协议”

中的“四方”分别为中央政府代表（攻关项目管理办公

室）、“2 + 26”城市人民政府、攻关中心、城市驻点跟踪

研究工作组。其中攻关中心是“珍珠线”，将中央、地方、

科技团队上下联通，城市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是“风筝

线”，进驻各个城市，促进各地方行政单元左右有序

协同。

通过行政签约，固化了中央政府、攻关中心、地方政

府的权责关系，建立了以国家、地方投入基础研究带动行

业、企业投入治理研究的多元资金投入方式，强化了以科

技驱动为中枢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，明确了治理区

域、任务目标、执行计划以及考核方式等，为行政决策、

科技决策双向互动的多元协同共治奠定了基础。

3.2. 以攻关研究，打通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科技堵点

以科技为驱动，以管理和治理需求为导向，以地方治

理和行业管控为对象，构建了多学科交叉的科学、系统、

完整的攻关项目研究体系，打通资源、数据共享渠道，形

成统一技术方法体系，构建科技协同发展战略，解答大气

污染关键成因，绘制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作战图。

3.2.1. 设定科技攻关任务，构建攻关研究体系

围绕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最急需解决的关键科技难题，

设定攻关项目总目标，明确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“2 + 26”

城市为研究和治理对象，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大气污染

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”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，建设多学科

交叉融合的科技研究基础平台，构建系统、完整的大气攻

关研究体系，设立大气重污染成因和来源、重点行业和污

染物排放管控技术、大气污染综合决策支撑、大气污染对

人群的健康影响四大专题 28个课题。各个研究团队签订

项目任务书，明确任务内容、时间节点与考核机制。

3.2.2. 建立基础研究平台，推进数据共享与多学科交叉

融合

抓住大气治理信息资源融通这个“牛鼻子”，建设我

国规模最大的多要素、空天地大气环境综合立体观测网，

包括观测卫星（空）、28台地基激光雷达站（天）以及

252个空气质量常规监测站、38个颗粒物组分站、4个超

级观测站、5台走航观测车（地）等。在此基础上，建立

集外场联合观测、实验室分析、数据管理为一体的综合观

测归一质控体系，率先在国内大气领域完成跨机构、跨行

图2. “四方协议”签署关系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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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、跨部门的科研数据采集与整合，数据共享总量达 21

亿条，有效破解科研数据壁垒，突破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

关键难题，形成了区域重污染预测预报、全过程监测和成

因快速分析的基础科研能力。

3.2.3. 绘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作战图

构建“问题识别-目标提出-减排分析-方案提出-评估

优化”的大气污染防治方案编制技术体系，涵盖区域-城

市耦合动态清单编制和校验技术、多技术融合的综合来源

解析技术、重点行业和领域全过程管控技术、区域空气质

量双向调控与综合科学决策技术支持平台和重污染天气应

对技术，并将科技创新成果快速融入具体治理行动，制定

形成了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作战图，科技支撑“2 + 26”城

市打赢“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”及“秋冬季攻坚行动

方案”的制定与落地。

3.3. 驻点跟踪，推动科技创新快速转化落地

创新“一市一策”驻点跟踪研究机制，推进科技决策

与地方行政决策紧密联通，“有分有合，有放有收”，形成

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新格局。

3.3.1. 提出驻点跟踪研究机制，实施“一市一策”差异化

治理

基于“四方协议”，攻关中心发挥技术抓总的作用，

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汾渭平原派出 39个专家工作组进

行跟踪研究和技术帮扶。地方政府发挥行政决策作用，由

市委书记或市长亲自挂帅，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组织协

调和信息反馈绿色通道，形成与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紧密

配合的联动机制。

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在“2 + 26”城市 109个采样点

采集获得5.8万个膜样品数据，精细化解析了各城市大气

污染成因来源，协助地方政府快速建立大气污染源排放清

单；针对亟待解决的重污染行业，开展一线调研、全面摸

排，建立环保绩效指标体系，提出差异化的行业应急管控

方案，推动地方企业绿色发展；指导地方政府建立重污染

天气应急预案，分类提出“一市一策”大气污染防治综合

解决方案，形成长效决策支撑能力。同时协助地方培养人

才，促进地方技术力量的“自我造血”。

攻关期间，驻点团队在能源结构调整、产业与交通结

构优化、行业污染治理减排、重污染过程应对等方面，向

地方政府、行业企业提供各类咨询报告和对策建议 2000

多份，为驻点城市建立了规范的信息资料库，“送科技、

解难题，把脉问诊开药方”，显著提升了地方精准治污的

科技决策能力。“2 + 26”城市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，与

2015年相比，2019年各城市重污染天数均大幅减少，如

北京市、德州市、保定市，重污染天数降幅分别达到

91%、75%、71%。

3.3.2. 建立标准体系，从无序到有序推动污染协同治理

建立统一的驻点跟踪研究标准体系。基于大气攻关项

目系统研究成果，制定了标准、方法、质控统一的城市大

气污染防治综合解决方案研究体系，形成了《“2 + 26”

城市大气污染防治跟踪研究工作手册》《大气污染防治综

合解决方案制订技术指南》。各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执行

统一的技术标准、技术指南、技术方法、行动规范和质量

管理，实现差异化治理技术方法的协同。

建立国家、地方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标准体系。在火

力发电、建材、钢铁等重点行业领域大气污染管控与治理

方面，制定发布相关标准、规范、导则、指南等 304项，

促进区域污染治理全过程标准化衔接，规范各个行业大气

污染协同治理。

3.3.3. 搭建统一的会商平台，有效提升区域大气污染协同

应对

在区域层面，会商平台汇聚环境、化学、气象、行

业、交通等学科的专家，融合各驻点城市重要环境问题、

信息与具体实践成果，集中开展“2 + 26”城市重污染过

程及协同应对机制专家分析会商，形成了“事前预报-事

中分析-事后解读”的会商模式。促进区域内驻点城市信

息共享、协同治理，“步调一致”实现区域重污染“削峰

降频”。

在地方层面，组织开展各驻点城市现场会商，统筹城

市治理主线，为差异化精准治污提供系统解决方案；支撑

“2 + 26”城市开展重污染期间每日会商，快速提升区域

内各城市重污染应急能力。

攻关期间组织开展区域性重污染会商 38次，组织专

家深入城市开展区域大气重污染“专家会诊”。“对上”提

供区域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，“对下”提出污染协同治理

的具体举措，“对上对下”报送信息专报、成因分析专报

和专家解读1540期。

4. 大气攻关的经验启示

大气攻关项目是我国新型举国体制在雾霾治理上的重

大实践探索，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，科学研

究与管理决策紧密结合、科学研究与治理方案相互促进、

组织管理和体制机制协同创新的一次重要尝试，对于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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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

的借鉴价值。

第一，设立国家攻关中心，将科技作为主体力量，实

现政府主体从“二元博弈”到“三元协同”，多元社会主

体联合治污。攻关中心兼具点火器（启动攻关项目）、中

枢系统（大数据平台）和智库（专家智慧）的关键作用，

推动原来“各自为战”的“2 + 26”城市地方政府同向发

力，形成“飞轮”效应。

依据协同治理理论与府际关系理论[12‒13]，构建

“一点两圈三协同”的治理体系，如图 3所示，其中“一

点”指大气攻关中心；“两圈”指协同主体分为两个“圈

层”，“内圈”为通过攻关中心“连通”的中央政府和各地

方政府一起构成的三元关系，“外圈”为包括企业、社会

组织和公民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；“三协同”指的是以政

府为主体的“三元协同”关系作为体系的核心。

通过攻关中心的设立，将原有政府主体间的“二元博

弈”关系，变为了“三元协同”关系，即原有的“中央-

地方政府二元博弈”变为“中央-攻关中心-地方政府三元

协同”，原有的“地方-地方二元博弈”变为“地方-攻关

中心-地方三元协同”，以此突破区域雾霾治理的组织壁

垒、地域壁垒、学科壁垒、技术壁垒和信息壁垒，形成治

污合力[14]。以政府“三元协同”关系为核心，推动政府-

企业-社会组织-公众多元主体的联合，共同参与区域性大

气污染防控实践，最终实现府际协同与府外联合的“内通

外联”。

第二，“一市一策”驻点跟踪研究机制与专家会商机

制的综合运用是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的法宝，“一放一收”

实现了科技创新与应用从孤岛到融合的转变。

我国科技转化和衔接存在难以忽略的断裂性体制障

碍，导致政产学研体系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构建和贯通

[15]。这种断裂性的体制障碍亟需要通过一道桥梁，连通

科技创新与污染治理的“孤岛”。攻关项目创新性地运用

驻点跟踪研究模式，将科研下沉到地方与行业，为每个城

市定点派驻科研力量，深度参与地方决策和行业减排。同

时，综合运用会商机制，汇集多领域专家智慧，融合各个

驻点团队信息，大数据平台综合集成，在“一放一收”中

实现了“基础研究-技术研发-应用落地”的贯通，解决了

因“肠梗阻”导致的“头部失灵”和“尾部失效”问题。

关于驻地效应已有学者开展了相应的研究，认为中央派驻

机构存在显著的驻地效应[16]。以大气攻关驻点跟踪研究

图3. “一点两圈三协同”的治理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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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开展的实践也显示，驻点城市的环境治理改善成效更

为明显。

第三，坚持“边研究、边产出、边应用、边反馈、边

完善”机制，完成从“基础研究-应用研究-区域实践-决策

支撑”的接力闭环。“边研究、边产出”，大气攻关汇集科

技战略力量，从“0到1”，快速弄清大气重污染成因，开

展源清单、源解析，奠定科技精准治污基础。这是第

一棒。

因地制宜迅速构建大气污染治理技术体系，支撑制定

“2 + 26”城市打赢“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”等，实

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第二棒接力。“边应用、边反

馈”，通过“一市一策”驻点跟踪研究，实现技术快速应

用到各驻点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实践，并“以治理效果论英

雄”，就地评估技术适用性，反馈技术缺陷，促进优化升

级，这是区域实践的第三棒。最后，通过区域会商与内部

调度、考核，促进科技攻关整体“完善”，并向中央、地

方政府等提供咨询报告、对策建议等支撑管理决策，形成

第四棒接力的闭环。

5. 结论

综上所述，大气攻关项目是我国新型举国体制在雾霾

治理上的重大实践探索，实践验证了“1 + X”大气攻关

模式，有效贯通“基础研究-技术研发-应用落地”，解决

了因“肠梗阻”导致的“头部失灵”和“尾部失效”问

题。但是同时，大气攻关项目也存在市场主体参与不足，

利益协调机制尚不完善等局限。

当前，面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积极参与全球

气候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需求，需要新型举国体制

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，不断自我完善。一是不

断探索各个重大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顶层架构设

计，培养具有宏观视野和复杂系统决策能力的战略科学

家，进一步夯实举国体制核心驱动力；二是在政府主导

“从0到1”基础研究的引领下，不断深化市场主体作用与

利益协调机制，带动应用技术突破与快速转化落地，构建

完善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、技术集成与实践一体化新型举

国体制；三是进一步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在中央、地方政

府、市场、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中的关键驱动作用，形成

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现代化治理格局。

Appendix A. Supplementary data

Supplementary data to this article can be found online 

at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eng.2022.08.02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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